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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铝时代”“公司”或“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上市公司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

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重组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持续监管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以下简称“《重组

审核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26 号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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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所经办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已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重

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审核函〔2025〕030013 号《关

于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

核问询函》（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所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本所律师对发

行人进行了补充核查并根据补充核查的情况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

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法律意见书》

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共同简称为“原法律意见书”）。 

因本次交易的报告期已更新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上市

公司聘请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标的公司 2025 年 3 月 31 日

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加期审计并出具《东莞市宏联电子有限公

司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信会师报字[2025]

第 ZB11856 号）。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在对上述有关事项和更新情况进一步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对原法律意见书中披露的内容进行相应的更新，并出具本《北京市中伦

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与原法律意见书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则以原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中所发表的意见与原法律意见书有差异的，或者原法律意见

书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则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使用的简称、缩略语、术语等，除另有说明

外，与原法律意见书中含义相同。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

假设和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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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核查和

验证，在核查验证过程中，本所律师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履行了法律专业

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审计报告》等财务、会计事项及境外事项涉及的文件

履行普通人的一般注意义务后作为出具相关意见的依据。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作为发行人本次申请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承担责

任。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在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资料和有关事实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

础上，现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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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述简称分别具有以下含义： 

简称 - 全称或释义 

《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 

报告期 指 2023 年度、2024 年度、2025 年 1-9 月份 

《标的公司审计

报告》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6 年 2 月 26 日出具

的《东莞市宏联电子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信会师报字[2025]第 ZB11856 号） 

补充报告期 指 2025 年 3 月 3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重组报告书（修

订稿）》 
指 

《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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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 本次交易的方案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披露本次交易的方案。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本次交易的方案未发

生变化。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的方案内容符合《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的主体资格 

（一） 新铝时代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出具日，新铝时代的基本情况与主要历史沿革情况未发生变化。 

（二） 交易对方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出具日，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未发生变化。 

（三） 本次配套融资认购方的主体资格 

根据《重组报告书（修订稿）》，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向不超过 35 名（含 35

名）的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股票。特定投资者包括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境内产业

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

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投资者以及其他合法投资者等。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新铝时

代系依法设立、有效存续并已在深交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进行本次交易

的主体资格；交易对方系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

责任公司或有限合伙企业，不存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应终止或解

散的情形，均具备作为交易对方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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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一） 《法律意见书》出具后新取得的批准与授权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披露本次交易已取得的批准与授权情况，经本

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本

次交易新取得的批准与授权如下： 

2026 年 2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

关的加期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等议案。 

（二） 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如下： 

1、 本次交易尚需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2、 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除上述已披露的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外，本次

交易已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程序。 

四、 本次交易的拟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的拟购买资产为宏联电子 100%的股权。 

（一） 基本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出具日，宏联电子的基本情况未发生变化。 

（二） 历史沿革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出具日，宏联电子的历史沿革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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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境内子公司、分支机构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出具日，宏联电子的境内子公司、分支机构的情况未发生变化。 

（四） 境外子公司及办事处 

根据宏联电子提供的资料及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出具日，香港宏联商业登记证续期至 2026 年 11 月 15 日，香港瀚

海商业登记证续期至 2027 年 1 月 8 日，越南瀚海的注册地址变更为“Lot D12, 

D6 Street, Chau Son Industrial Zone, Phu Ly City, Ninh Binh Province, Vietnam”，越

南瀚海的营业执照发证日期变更为 2025 年 9 月 11 日。 

除上述情形外，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

具日，《法律意见书》披露的宏联电子的境外子公司及办事处情况未发生变化。 

（五） 主要资产 

1、自有不动产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宏联电子及其子公司无新增的自有不动产

权。 

2、租赁房产 

根据宏联电子提供的资料，补充报告期内，宏联电子及其子公司新增或续期

的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租赁房产如下： 

序号 
承租

人 
出租人 地址 

面积

（㎡） 

租赁用

途 
租赁期限 产权证号 

是否

备案 

1 
宏联

电子 

东莞华盟

钨钼制品

有限公司 

东莞市塘厦镇

清湖头清湖路
6A 

14,892 厂房 
2021.07.01- 

2031.6.30 

粤房地产证莞字

第 2400025050

号 

是 

2 
宏联

电子 

东莞华盟

钨钼制品

有限公司 

东莞市塘厦镇

清湖头清湖路
6B 

14,120 厂房 
2021.07.01- 

2031.6.30 

粤房地产证莞字

第 2400025051

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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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租

人 
出租人 地址 

面积

（㎡） 

租赁用

途 
租赁期限 产权证号 

是否

备案 

3 

重庆

瀚联

润 

重庆盛达

自动化有

限公司 

璧山区璧泉街

道钾山路 6 号 2

号厂房 3-4 楼 

9,780 厂房 
2025.07.01-

2026.06.30 

渝（2021）璧山

区不动产权第

000076898 号 

是 

4 

新加

坡宏

联 

Lee Lay 

Hiang、
Siah lek 

Hoi 

2 VENTURE 

DRIVE#11-

20VISION 

EXCHANGE 

SINGAPORE 

120608 

70.23 办公 
2024.12.01-

2027.11.30 
MK5-U79242L 

非境

内租

赁 

3、在建工程 

根据立信出具的《标的公司审计报告》，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宏联电子

在建工程账面价值为 156,645,676.92 元，主要为新建 3C 精密零部件华东制造总

部项目，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其报建手续等具体情况，补充报告

期内，该等情况未发生变化。 

4、境内商标 

根据宏联电子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宏联电子及其子公

司的境内已注册商标权情况未发生变化。 

5、专利 

根据宏联电子的确认及提供的专利证书，补充报告期内，宏联电子及其子公

司新增取得 25 项已授权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15 项，外观设

计专利 2 项，具体情况详见“附件一”所示。 

6、作品著作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宏联电子及其子公司的著作权情况未发生

变化。 

7、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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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宏联电子及其子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拥有

的域名情况未发生变化。 

8、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立信出具的《标的公司审计报告》，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宏联电子

拥有账面价值为 120,997,322.03 元的机械设备；账面价值为 20,293,675.86 元的生

产用工器具；账面价值为 2,172,991.13 元的运输工具；账面价值为 3,742,740.00

元的办公设备。 

（六） 业务及资质 

1、宏联电子的主营业务 

本所律师已经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报告期内宏联电子的主营业务情况，

补充报告期内，宏联电子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2、宏联电子生产经营资质 

本所律师已经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宏联电子及其境内子公司已取得的生

产经营资质/许可情况，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出具日，宏联电子及其境内子公司新增或变更的生产经营资质/许可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

名称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资质等级或范

围 

发证

单位 

发证日期/

备案时间 
有效期至 

1  
苏州

呈润 

排污许可

证 

9132050767

8959733600

1W 

通信终端设备

制造，计算机

零部件制造，

智能无人飞行

器制造，工业

炉窑 

苏州

市生

态环

境局 

2025.11.07 2030.11.06 

2  
福清

宏联 

固定污染

源排污登

记回执 

91350181M

A31DB311

D001X 

其他电子器件

制造 
/ 2025.10.21 2030.10.20 

（七） 关联交易 

根据《标的公司审计报告》，宏联电子报告期内的主要关联交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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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5 年 1-9 月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柳州市锋砂机电物

资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 4,053.10 -  

张秀金 出售电脑 - 5.018.95 -  

2、关联担保情况 

宏联电子作为被担保方： 

单位：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是否履行完

毕 

陈旺、张秀

金、田必友、

杨魁坚 

20,000,000.00 2022/3/25 2023/3/24 是 

陈旺、张秀

金、田必友、

杨魁坚 

18,000,000.00 2022/5/2 2023/5/26 是 

陈旺、张秀

金、田必友、

杨魁坚 

21,000,000.00 2022/7/26 2023/7/25 是 

陈旺、张秀

金、田必友、

杨魁坚 

7,000,000.00 2023/3/24 2024/3/23 是 

朱建方 10,000,000.00 2022/1/29 2023/1/29 是 

朱建方、蔡燕

红 
30,000,000.00 2022/10/17 2023/10/17 是 

朱建方、蔡燕

红 
1,800,000.00 2022/3/30 2023/3/29 是 

蔡燕红、陈

旺、田必友、

张秀金、朱建

方 

1,420,000.00 2022/3/4 2023/3/3 是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3-2-12 

蔡燕红、陈

旺、田必友、

张秀金、朱建

方 

165,000.00 2022/12/16 2023/1/26 是 

蔡燕红、陈

旺、田必友、

张秀金、朱建

方 

80,000.00 2022/12/1 2023/1/26 是 

朱建方、蔡燕

红 
30,000,000.00 2023/10/19 2024/10/18 是 

蔡燕红、陈

旺、田必友、

张秀金、朱建

方 

10,000,000.00 2023/3/3 2024/3/3 是 

朱建方 10,000,000.00 2023/1/18 2024/1/18 是 

朱建方 10,000,000.00 2024/1/26 2025/1/25 是 

张秀金、田必

友、陈旺、杨

魁坚 

200,000.00 2023/11/14 2024/5/13 是 

张秀金、田必

友、陈旺、杨

魁坚 

10,000,000.00 2024/1/3 2025/1/2 是 

张秀金、田必

友、陈旺、杨

魁坚 

9,800,000.00 2024/1/3 2025/1/2 是 

张秀金、田必

友、陈旺、杨

魁坚 

10,000,000.00 2024/1/3 2025/1/2 是 

陈旺、田必

友、杨魁坚 
1,000,000.00 2024/7/4 2025/7/3 是 

陈旺、田必

友、杨魁坚 
9,000,000.00 2024/5/31 2025/5/30 是 

陈旺、田必

友、杨魁坚 
10,000,000.00 2024/5/16 2025/5/15 是 

张秀金、田必

友、陈旺、杨

魁坚 

10,000,000.00 2025/1/2 2025/12/1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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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金、田必

友、陈旺、杨

魁坚 

10,000,000.00 2025/1/2 2025/12/10 否 

张秀金、田必

友、陈旺、杨

魁坚 

10,000,000.00 2025/1/2 2025/12/10 否 

陈旺、田必

友、朱建方 
6,000,000.00 2025/7/21 2026/7/20 否 

陈旺、田必

友、朱建方 
20,000,000.00 2025/7/28 2026/7/27 否 

田必友、陈

旺、杨魁坚 
10,000,000.00 2025/6/17 2026/6/16 否 

田必友、陈

旺、杨魁坚 
4,900,000.00 2025/7/21 2026/7/20 否 

田必友、陈

旺、杨魁坚 
10,000,000.00 2025/6/17 2026/6/16 否 

田必友、陈

旺、杨魁坚 
1,900,000.00 2025/7/21 2026/7/20 否 

田必友、陈

旺、杨魁坚 
2,000,000.00 2025/9/16 2026/9/15 否 

田必友、陈

旺、杨魁坚 
1,200,000.00 2025/7/30 2026/7/29 否 

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间相互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是否履行完毕 

苏州呈润电子

有限公司 

东莞市宏联电子

有限公司 
6,000,000.00 2025/7/21 2026/7/20 

苏州呈润电子

有限公司 

东莞市宏联电子

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25/7/28 2026/7/27 

苏州呈润电子

有限公司 

东莞市宏联电子

有限公司 
10,000,000.00 2025/6/17 2026/6/16 

苏州呈润电子

有限公司 

东莞市宏联电子

有限公司 
4,900,000.00 2025/7/21 2026/7/20 

苏州呈润电子

有限公司 

东莞市宏联电子

有限公司 
10,000,000.00 2025/6/17 2026/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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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呈润电子

有限公司 

东莞市宏联电子

有限公司 
1,900,000.00 2025/7/21 2026/7/20 

苏州呈润电子

有限公司 

东莞市宏联电子

有限公司 
2,000,000.00 2025/9/16 2026/9/15 

苏州呈润电子

有限公司 

东莞市宏联电子

有限公司 
1,200,000.00 2025/7/30 2026/7/29 

东莞市宏联电

子有限公司 

苏州呈润电子有

限公司 
30,000,000.00 2024/10/23 2025/10/23 

东莞市宏联电

子有限公司 

苏州呈润电子有

限公司 
30,000,000.00 2024/11/20 2025/11/20 

东莞市宏联电

子有限公司 

苏州呈润电子有

限公司 
10,000,000.00 2024/12/25 2025/12/25 

东莞市宏联电

子有限公司 

苏州呈润电子有

限公司 
4,339,386.31 2025/1/17 2032/12/25 

东莞市宏联电

子有限公司 

苏州呈润电子有

限公司 
956,791.92 2025/2/18 2032/12/25 

东莞市宏联电

子有限公司 

苏州呈润电子有

限公司 
6,043,703.89 2025/3/17 2032/12/25 

东莞市宏联电

子有限公司 

苏州呈润电子有

限公司 
9,681,848.79 2025/4/23 2032/12/25 

东莞市宏联电

子有限公司 

苏州呈润电子有

限公司 
8,175,370.58 2025/5/20 2032/12/25 

东莞市宏联电

子有限公司 

苏州呈润电子有

限公司 
7,899,471.18 2025/6/27 2032/12/25 

东莞市宏联电

子有限公司 

苏州呈润电子有

限公司 
3,934,883.20 2025/7/30 2032/12/25 

东莞市宏联电

子有限公司 

苏州呈润电子有

限公司 
3,472,505.64 2025/8/27 2032/12/25 

东莞市宏联电

子有限公司 

苏州呈润电子有

限公司 
44,503,961.51 2025/1/20 2032/12/25 

3、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单位：元 

项目 2025 年 1-9 月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3-2-15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11,270,985.80 10,777,419.49 6,781,253.81 

4、关联方应收应付 

（1）关联方应收 

单位：元 

项目名

称 

关联

方 

2025.9.30 2024.12.31 2023.12.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其他应

收款 

梁允

志 
12,220.28 611.01  -  -  -  - 

（2）关联方应付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5.9.30 2024.12.31 2023.12.31 

其他应付款 陈旺 -  126,327.86 -  

其他应付款 张秀金 -  -  150,000.00 

其他应付款 田必友 9,926.00  45,731.94 18,096.70 

（八） 重大债权债务 

1、销售合同 

根据宏联电子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宏联电子及其子

公司与报告期各期前五大客户签署的、正在履行的重大销售合同或销售框架合同

情况未发生变化。 

2、采购合同 

根据宏联电子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宏联电子及其子

公司与报告期各期前五大供应商签署的、正在履行的重大采购合同或框架采购合

同情况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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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借款合同 

根据宏联电子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宏联电子及其

子公司新增的正在履行的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的重大借款合同如下： 

序

号 

借款

人 
贷款人 合同编号 

金额 

（万元） 
签订时间 贷款期限 

1 
宏联

电子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莞分行 

25X334072025

00138222 
2,000.00 2025.7.28 

2025.7.28-

2026.7.27 

2 
宏联

电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莞分行 
LC7692501336 1,000.00 2025.6.17 

2025.6.17-

2026.6.16 

3 
宏联

电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莞分行 
LC7692501363 1,000.00 2025.6.17 

2025.6.17-

2026.6.16 

4、担保合同 

根据宏联电子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宏联电子及其

子公司新增的正在履行的担保合同如下： 

（1）保证 

序

号 

担保

人 

被担

保人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方

式 
担保期间 主合同 

1 
苏 州

呈润 

宏 联

电子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东莞分行 

2,000.00 
连带责

任保证 

履行主合

同债务期

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债权人依据与债务人在

2025 年 5 月 27 日至 2030

年 5 月 27 日（包括该期间

的起始日和届满日）期间

所签署的主合同而享有的

一系列债权 

2 
苏 州

呈润 

宏 联

电子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东莞分行 

5,000.00 
连带责

任保证 

履行主合

同债务期

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授信协议》（编号：

769XY250527T000168） 

（2）抵押/质押担保 

根据宏联电子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截至2025年9月30日，宏联电子及其子

公司无新增的正在履行的抵押/质押担保合同。 

（九） 税务与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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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税务 

（1）主要税种、税率 

根据立信出具的《标的公司审计报告》，宏联电子及其子公司补充报告期内

所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情况未发生变化。 

（2）税收优惠 

根据立信出具的《标的公司审计报告》，宏联电子及其子公司补充报告期内

享受的税收优惠未发生变化。 

2、政府补助 

根据立信出具的《标的公司审计报告》，宏联电子在报告期内收到的计入当

期损益的政府补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1-9 月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政府补助 211.23 295.63 268.46 

注：与标的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确定的标准享有、对

标的公司损益产生持续影响的政府补助除外。 

（十） 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1、 环境保护 

（1） 标的公司取得的排污许可相关情况 

根据宏联电子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出具日，宏联电子及其子公司的排污许可证或排污许可登记文件的变化情况，具

体请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四、本次交易的拟购买资产”之“（六）业

务及资质”。 

（2） 标的公司生产经营中不涉及高危险、重污染、高耗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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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已经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宏联电子相关产品不属于生态环境

部颁布的《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 年版）》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

品目录，所处行业不属于《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

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规定的“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生产经营中不存在高

危险、重污染、高耗能的情况，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相关情

况未发生变化。 

（3） 标的公司个别建设项目存在实际产量超备案产能 

本所律师已经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宏联电子的子公司苏州呈润“苏州

呈润电子有限公司扩建生产通讯设备配件、汽车零部件、电脑配件项目”曾存在

实际产量超环评验收产能问题。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出具日，苏州呈润超产项目第二阶段的环境影响评价验收程序已取得《苏州呈润

电子有限公司扩建生产通讯设备配件、汽车零部件、电脑配件项目（第二阶段）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验收人员信息表》并公示。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标的公司上述超产事项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

性法律障碍。 

2、 安全生产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公共信用报告及出具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相关中国法律而

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况。 

3、 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公共信用报告及出具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产品质量相关中国法律而

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况。 

（十一） 重大未决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1、重大未决诉讼、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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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宏联电子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宏联电子及其子公

司不存在新增的 100 万元以上尚未了结的且对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重

大诉讼、仲裁案件。 

2、重大行政处罚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报告期内宏联电子及其子公司受到行政

处罚的情况，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宏联电子及其子公司的行政处罚

情况未发生变化。 

五、 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的处理 

本次交易完成后，宏联电子将成为新铝时代的全资子公司，宏联电子仍为独

立存续的法人主体，其全部债权债务仍由其自行享有或承担。本次交易不涉及宏

联电子债权债务的转移。 

六、 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披露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经本所律师核

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本次交易

的相关协议内容无变化，本次交易各方未就本次交易签署其他协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的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强制性规

定，该等协议将自约定的生效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生效。 

七、 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 关联交易 

1、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在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其关

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交易对方陈旺

及其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深圳宏旺及其一致行动人田必友、张全中、朱建方、

梁允志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合计比例预计将超过 5%。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预计将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相关事宜已经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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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审议批准程序。 

2、本次交易完成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为减少和规范将来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何峰、何妤及其一致行动人胡国萍、重庆润峰铝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出具了相关承诺。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披露了相关承诺

的内容，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相关

承诺内容未发生变化。 

（二） 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为避免本次

交易完成后与上市公司之间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何峰、何妤及其一致行动人胡国萍、重庆润峰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具了相关承诺。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披露了相关承诺的内容，自《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相关承诺内容未发生

变化。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审议批准程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出具规范关联交易及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 

八、 本次交易的披露和报告义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出具日，上市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的主要信息披露情况如下： 

1、 2025 年 9 月 11 日，上市公司发布《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深交所

根据相关规定对上市公司报送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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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2、 2025 年 9 月 23 日，上市公司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审核问询函》，要求公

司就有关问题作出进一步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收到《审核问询函》之日起 30 日

内披露问询意见回复并将回复文件通过深交所审核系统提交。鉴于无法在上述时

间内披露《审核问询函》回复并将回复文件通过深交所审核系统提交，经向深交

所申请，上市公司将《审核问询函》的书面回复进行延期。2025 年 10 月 29 日，

上市公司发布《关于延期回复<关于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3、 2025 年 11 月 6 日，上市公司发布《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之回复》并根据《审核问询函》对《重组报告书

（草案）》等相关文件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和补充披露。 

4、 2026 年 1 月 5 日，上市公司发布《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止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事项通知的公告》，上市公司收到深交所的通知，因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申请

文件中记载的财务资料已过有效期，需要补充提交，按照《重组审核规则》的相

关规定，深交所对本次交易中止审核。 

5、 2026 年 2 月 26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

交易相关的加期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等议案，并披露相关公告。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上市公司

已履行现阶段上述法定的信息披露和报告的义务。上市公司尚需根据本次交易的

后续进展情况，按照《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深交所关于信息披露的相关

规定继续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九、 本次交易的实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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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披露，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

组办法》《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条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出具日，本次交易的实质条件相关情况未发生变化。 

十、 参与本次交易的证券服务机构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出具日，参与本次交易的证券服务机构未发生变化。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参与本次交易的

证券服务机构均具备合法的执业资质。 

十一、 本次交易的审核关注要点核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第 7 号——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审核关注要点》（以下简称“《审核关注要点》”）的要求，本所律师

对《审核关注要点》中涉及需律师核查的相关事项进行了逐项核验，核查情况更

新如下： 

（一） 《审核关注要点》第 2 项：本次重组是否需履行前置审批或并联审

批程序 

律师应当对本次交易已履行审批程序的完备性、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是否存

在障碍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核查结果： 

本次交易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期

间新取得的批准与授权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正文“三、本次交

易的批准和授权”。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本次交易已履行现阶段

所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本次交易尚需取得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

会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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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审核关注要点》第 3 项：是否准确、有针对性地披露涉及本次交

易及标的资产的重大风险 

独立财务顾问及其他中介机构应当对相关风险事项进行核查，督促上市公

司在重组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部分充分披露与本次交易及标的资产自身密切相

关的重要风险因素，并按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重要程

度进行梳理排序。 

核查结果： 

经核查，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修订稿）》“重大风险提示”和“第

十二节 风险因素分析”章节中披露与本次交易及标的资产自身相关的重大风险，

并按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理排序。 

（三） 《审核关注要点》第 9 项：锁定期安排是否合规 

律师应当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1）核查特定对象以

资产认购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是否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

规定；特定对象以资产认购取得可转债的锁定期是否符合《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规则》第七条的规定。（2）涉及重组上市的，核查

相关主体的股份锁定期是否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3）核

查配套募集资金的股份锁定期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五

十九条的相关规定；核查配套募集资金的可转债锁定期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相关规定。（4）适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七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等规定的，核查锁定期是否符合相关

规定。（5）特定对象为私募投资基金的，核查相关锁定期安排是否符合《重组办

法》第四十七条相关规定。（6）核查上市公司之间换股吸收合并的，被吸收合并

公司的股东换股取得股份锁定期是否符合《重组办法》第五十条相关规定。（7）

分期发行股份支付购买资产对价的，核查特定对象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锁定期是否自首期发行结束之日起算。 

核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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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组报告书（修订稿）》，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方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不涉及特定对象以资产认购取得可转债，特

定对象以资产认购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七条第一

款的规定，深圳嘉瀚、深圳宏旺及深圳天琛非专为本次交易设立，出于谨慎性考

虑，深圳嘉瀚、深圳宏旺及深圳天琛比照为本次交易专门设立的主体对其上层权

益持有人持有的份额进行穿透锁定；本次交易不涉及重组上市；本次交易配套募

集资金的股份锁定期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

不涉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可转债的情形；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的特定对象，其股份锁定期安排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本次交易

不涉及上市公司之间换股吸收合并，不涉及上市公司收购；本次交易不涉及分期

发行股份支付购买资产对价。 

（四） 《审核关注要点》第 23 项：标的资产生产经营是否合法合规，是否

取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的经营资质 

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标的公司

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境内子公司新增或变更的生产经营资质/许可的情况详

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正文“四、本次交易的拟购买资产”之“（六）

业务和资质”。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标的

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取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的业务资质，主要资质不存在被

吊销、撤销、注销、撤回的重大法律风险或者存在到期无法延续的重大不确定风

险。 

十二、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在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上述分析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 

1、 本次交易的方案内容符合《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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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交易各方具备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3、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已披露的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外，本

次交易已履行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程序。 

4、 本次交易完成后，宏联电子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其全部债权、债

务仍由其自行享有或承担，本次交易不涉及宏联电子债权债务的转移。 

5、 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强制性规定，该

等协议将自约定的生效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生效。 

6、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审议批准程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已出具规范关联交易及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 

7、 上市公司已履行现阶段上述法定的信息披露和报告的义务。上市公司尚

需根据本次交易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深交所关

于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继续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8、 在相关各方的陈述、确认、承诺真实、准确、完整且得以切实履行的前

提下，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及《持续监管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实质性条件。 

9、 参与本次交易的证券服务机构均具备合法的执业资质。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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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签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冯泽伟 

 

 

经办律师：         

                                                      匡彦军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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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补充报告期内宏联电子及其子公司新增的专利权 

序

号 

专利

权人 
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取得

方式 

是否

存在

质押 

1 
宏联

电子 
实用新型 

一种显示器支架

及显示装置 
202422545485.4 2024.10.21 

原始

取得 
否 

2 
宏联

电子 
发明授权 

旋转拼屏支架机

构 
202211694033.1 2022.12.28 

原始

取得 
否 

3 
宏联

电子 
实用新型 一种支撑装置 202422507704.X 2024.10.16 

原始

取得 
否 

4 
宏联

电子 
发明授权 

一种带刹车功能

的移动工作台 
202011079418.8 2020.10.10 

原始

取得 
否 

5 
宏联

电子 
发明授权 

一种非滑轨升降

支架及显示装置 
202111682275.4 2021.12.29 

原始

取得 
否 

6 
宏联

电子 
实用新型 

一种显示器支架

及显示设备 
202421854292.0 2024.08.01 

原始

取得 
否 

7 
宏联

电子 
发明授权 

一种扩展坞收纳

装置 
201911267763.1 2019.12.11 

原始

取得 
否 

8 
宏联

电子 
发明授权 

一种带自动复位

的限位开关结构

及支架 

202110764513.X 2021.07.06 
原始

取得 
否 

9 
宏联

电子 
实用新型 锁定式升降支架 202421590398.4 2024.07.05 

原始

取得 
否 

10 
宏联

电子 
实用新型 升降支架 202421630746.6 2024.07.10 

原始

取得 
否 

11 
宏联

电子 
发明授权 

一种显示器底座

及电子设备 
202010967894.7 2020.09.15 

原始

取得 
否 

12 
宏联

电子 
实用新型 

显示器底盘周转

箱 
202421564165.7 2024.07.03 

原始

取得 
否 

13 
宏联

电子 
发明授权 

摄像头的升降装

置、升降方法及

电子设备 

202011222795.2 2020.11.05 
原始

取得 
否 

14 
宏联

电子 
实用新型 显示器升降支架 202421536612.8 2024.07.01 

原始

取得 
否 

15 
宏联

电子 
实用新型 

纸带传动结构及

修正装置 
202420428248.7 2024.03.05 

原始

取得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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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

权人 
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取得

方式 

是否

存在

质押 

16 
宏联

电子 
发明授权 

一种可收纳连接

线的显示器支架 
202011301837.1 2020.11.19 

原始

取得 
否 

17 
宏联

电子 
实用新型 

升降装置及具有

其的显示器支架 
202421536619.X 2024.07.01 

原始

取得 
否 

18 
苏州

呈润 
实用新型 

一种显示屏安装

装置 
202422494969.0 2025.09.05 

原始

取得 
否 

19 
苏州

呈润 
外观设计 显示器底座 202430773422.7 2025.09.05 

原始

取得 
否 

20 
苏州

呈润 
实用新型 安装装置 202422501354.6 2025.09.05 

原始

取得 
否 

21 
苏州

呈润 
实用新型 

一种显示器支架

及显示装置 
202423002281.2 2025.09.05 

原始

取得 
否 

22 
苏州

呈润 
实用新型 

升降式显示器支

架和显示设备 
202422381272.2 2025.07.29 

原始

取得 
否 

23 
苏州

呈润 
实用新型 

显示器支架和显

示设备 
202421960258.1 2025.06.03 

原始

取得 
否 

24 
苏州

呈润 
外观设计 显示屏底座 202430566699.2 2025.04.25 

原始

取得 
否 

25 
苏州

呈润 
实用新型 

一种可调节转动

装置 
202420670776.3 2025.04.01 

原始

取得 
否 

注：上述专利中，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有效期自专利申请日起十年，发明专利自专

利申请日起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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